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关于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管理办法》的通知 

桂自贸指发〔2022〕5号 

南宁、钦州、崇左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

区、钦州港片区、崇左片区管委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自治区相关单位：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管理办法》已于 7月

21日经 2022年第二次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会议研究

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代） 

2022年 8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拓宽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西自贸试

验区）招商渠道，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

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根据《促进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关于促进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集聚

的若干措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是指所选聘的在境内外具有社会影响力、行

业号召力、拥有广泛产业资源的专业人士，包括知名企业、投资咨询机构、中介

服务机构、高校院所主要负责人、职业经理人、智库专家，境内外知名乡贤、华

人华侨、外籍人士等。 

第三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每届聘期 2年，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熟悉国家、广西自贸试验区产业政策，关心支持广西自贸试验区建设，

致力于推动广西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三）在相关领域和行业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广泛的招商信息渠道和境内外客商资源。 

（四）诚实守信，恪守职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 

（五）聘请的外籍人士还应对华友好，尊重我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第四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的主要义务： 

（一）针对广西自贸试验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

等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二）积极宣传推介广西自贸试验区投资环境、投资发展潜力、主导产业以

及招商政策，提升广西自贸试验区的知名度。 

（三）围绕广西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需求，邀请投资合作意愿强、产业发展

前景好的知名企业、商协会到广西自贸试验区实地参观、考察、交流；组织企业

参加各类招商活动。 

（四）积极引荐、提供符合广西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目标的投资项目、高端

人才和先进技术，推动项目考察洽谈、签约落户。 

（五）利用自身资源，广泛收集有关行业的市场信息，提供经济、市场、产

业和企业动态等方面信息。 

（六）协助广西自贸试验区策划实施各类境内外经贸活动。 

（七）双方议定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主要权利： 

（一）按协议获得一定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广西自贸招商大使”开展宣传

推介、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活动开支。 

（二）定期获得广西自贸试验区重点产业规划、投资指南、招商项目、招商

政策等信息资料及广西自贸试验区招商引资工作动态。 

（三）受邀参加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类经贸活动。 

（四）享受人才激励和落地项目奖励。享受自治区、设区市出台的各类人才

激励和招商引资奖励等政策，总体按照“从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具体奖励按

有关规定兑现。 



第六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选聘程序： 

（一）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根据片区产业发展需求和招商

引资工作实际，征求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管委会意见，研究确定“广西自贸

招商大使”目标人员名单，并征得目标人选同意后，形成候选人名单。 

（二）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将候选人名单呈报中国（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核，确定拟选聘“广西自贸招商大

使”人员名单。 

（三）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将拟选聘“广西自贸

招商大使”人员名单呈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审核，确定正

式人选。 

（四）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与“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签

订合作协议后颁发聘书，予以正式聘任。 

（五）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将正式聘任的“广西

自贸招商大使”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官方网站对外公布。 

第七条 “广西自贸招商大使”实行两级管理机制： 

（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广西自贸

招商大使”选聘工作，承担监督、指导职责。 

（二）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负责“广西自贸招商大使”初

选工作，为“广西自贸招商大使”服务机构，负责协调联络、项目对接等工作。 

第八条 聘任期内，“广西自贸招商大使”应按照约定开展相关活动，不得

以“广西自贸招商大使”名义，从事与招商引资不相符的活动，由此而引起的一

切责任、损失和纠纷由其本人负责。对广西自贸试验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以及

从事其他不适宜继续担任“广西自贸招商大使”的，终止聘用，并由中国（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公开解聘信息。如自愿退出的，提前 1个月告

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办理解聘手续。 

第九条 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建立“广西自贸招商大使”

对接服务管理工作台账，指派专人为其提供工作保障，收集整理“广西自贸招商

大使”提供的各类信息，协调片区跟进落实。对需要协调解决的重大事项，及时

汇总上报，纳入自贸试验区重大招商项目推进机制，予以推动解决。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